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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红（苏州）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取消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瑞红（苏州）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1 月

1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控股股东全资子

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值 14,090.00 万元为交

易对价购买控股股东晶瑞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瑞电材”）所持

其下属全资子公司眉山晶瑞电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眉山晶瑞”）100%股

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眉山晶瑞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购买

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202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

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。 

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与晶瑞电材、眉山晶瑞签署了《股权收购协议》，

并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首笔股权转让款。为了实质解决公司与晶瑞电材、眉山晶

瑞之间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问题，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案，经过充分沟通，交易

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，公司决定取消收购眉山晶瑞 100%股权的交易，并签署《股

权收购协议之解除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解除协议”）。针对公司已支付的首笔股权

转让款，交易对方承诺解除协议签署后将全额返还。具体条款以双方后续签署的

解除协议为准。 

二、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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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取消收购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关联

董事李昊霖、罗培楠、胡建康、顾友楼回避表决，同意票 5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

权票 0 票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

见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因上述交易在推进过程中发生变化，截至目前，眉山晶瑞尚未办理工商变更

登记手续。公司就取消收购事宜已与晶瑞电材、眉山晶瑞达成一致，且晶瑞电材

承诺将已支付的首笔股权转让款全额退回，公司取消上述收购眉山晶瑞 100%股

权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瑞红（苏州）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瑞红（苏州）电子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

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
